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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外科技合作資助計劃——聯合資助類 

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 

聯合科研資助項目申報指南(2025 年度) 
 

    根據《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科學技術合

作與交流諒解備忘錄》，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（以下簡稱：科技基金）

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（以下簡稱：基金委）共同開展聯合科研資助。 

一、 主管部門及管理 
1. 本聯合科研資助主管部門澳門為科技基金，內地為基金委。 

2. 澳門申請方的申請與受理、評審與批准、實施與管理以及結題等均按

《對外科技合作資助計劃》（下稱:資助計劃）及本指南進行管理。 

3. 科技基金與基金委將分別向澳門及內地獲資助的合作者發放撥款。兩

地撥款只可在當地使用。 

二、 支持領域及不支持的項目類型 
1. 支持領域為自然科學範疇（即於“項目資助網上申請系統”中填報的

“主要所屬學科”的一級學科代碼必須為 110，120，130，140，150，

160，170）、生物醫藥及中醫藥範疇（即於“項目資助網上申請系統”

中填報的“主要所屬學科”的一級學科代碼必須為 180，190，210，

220，230，240，310，320，330，340，350，360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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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不支持基本建設、純設備採購項目，不支持政策和管理等軟科學研究

項目，不支持市場推廣項目。 

三、 申請期間 
2025年 2 月 5 日-3月 5 日 

四、 雙方合作要求 
1. 澳門牽頭申請的單位須與內地合作方就研究內容、研究計劃、研究分

工等進行協商，簽署合作協議書或備忘錄或意向書，其中必須包括知

識產權專門條款。 

2. 牽頭和各個參與單位分工明確，有實質性研發合作。項目應能有效保

護知識產權，合理分享合作研發成果，維護各方利益。 

3. 合作伙伴具有較強的技術實力或較高的科研水平，並具備與澳門合作

的意願和能力。合作伙伴可以技術、資金、人員或資訊資料、先進設

備、專有資源等投入的方式參與合作。 

4. 不支持澳門科研單位與澳門科研單位在內地的分支機搆合作申報本

計劃。 

5. 內地合作方須同時向基金委申報，詳細的申報方式請參閱基金委的有

關規定。 

五、 成果產出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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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期研究成果不限於學術性成果或應用性成果，可包括論文、著作、

研究(諮詢)報告、專利、人才培養、軟件、硬件（原型、樣機）、技

術標準、配方、新材料、新工藝等。 

六、 申請計劃書的要求 
1. 申請計劃書是科技基金與評審專家等瞭解項目情況、對項目進行諮詢

和評議、擇優遴選的重要依據。申請者務必要按照計劃書的內容、格

式及字數要求，認真填寫。 

2. 對填報申請計劃書的基本內容要求如下： 

(1) 項目應實現相關領域的研究合作和相關技術的開發合作。 

(2) 項目合作的意義重要、理由充分、目標明確、內容具體，合作方

案合理可行，技術指標可考核，經費預算合理。 

(3) 研發團隊架構清晰、具有完成項目的能力；牽頭和各個參與單位

分工明確，有實質性研發合作。 

(4) 雙方項目申報書的項目名稱、合作單位、項目負責人和項目執行

年限等信息必須一致。 

七、 申請的提交 
1. 申請者須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任一正式語文或英文撰寫申請書。 

2. 已申辦電子簽名之申請者，須於截止日或之前，經科技基金網上申請

系統提交申請卷宗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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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未申辦電子簽名之申請者，須於截止日或之前，除經科技基金網上申

請系統提交申請卷宗文件外，同時亦須將已簽署蓋章之申請卷宗送回

科技基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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